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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宁县 2022 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

绩效评价报告
湘天信咨字【2023】第 0047 号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

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

发〔2019〕10号）、《绥宁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年度绩效评

价工作的通知》（绥财绩〔2023〕2号）等精神，受绥宁县财政

局（以下简称县财政局）委托，湖南天信兴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我所）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，于 2023 年 8

月 24日至 2023年 10月 22日对绥宁县民政局（以下简称县民政

局）主管的 2022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实施了绩效评价，涉及评

价金额 5,781.00万元。在查阅县民政局绩效相关资料的基础上，

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从预算决策、预算执行、

预算监督、项目决策、资金使用、财务管理、项目管理和项目绩

效完成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。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

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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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预算支出基本情况

（一）预算支出概况

为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，中央财政在最低生活保障、特

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等困难群众救助和保障制度存续期间，

将部分困难群众救助项目资金下拨至县民政局。县民政局根据

《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<湖南省困难群众救助

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，主要负责救助对象资格审核、定

期监督、救助资金发放等工作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管理情况

县民政局 2022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中央直达 5,781.00万元；

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，实际执行 5,781.0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

为 100.00%。

（三）项目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

为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，县民政局制定《绥宁县最低生活保

障审核确认办法》，明确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的申请和受理、家庭

经济状况调查、审核确认等相关要求；制定《绥宁县特困人员认

定实施细则》，明确特困人员的认定条件、申请和受理、家庭经

济状况调查、审核确认、生活自理能力评估、中止救助供养等相

关要求。县民政局基本完成困难群众救助项目预算支出相关工作，

但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、审核确认等方面有待加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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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（一）组织评价小组

依据县财政局文件要求，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明确分管

领导和具体负责人，县财政局绩效股相关联络人员为绩效评价组

工作成员，负责组织、协调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。湖南天信兴业

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协议全程参与并做好绩效评价

前期工作准备和实施。

（二）评价时间

2023年 8月 24日至 2023年 10月 22日为本次县民政局 2022

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时间。

（三）评价程序

本次绩效评价以县民政局为整体，重点评价县民政局 2022

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资金绩效情况。根据《绥宁县财政局关于开

展 2022 年度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绥财绩〔2023〕2 号）精

神，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前期准备、评价实施、情况反馈、报告形

成和资料归档五个阶段。

（四）项目抽查涉及项目单位、数量、金额及比率

我们对 2022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进行了现场评价,现场评价

金额为 5,781.00万元，占总项目金额的 100.00%。

（五）其他情况

1.资料提供情况

县民政局均能按照《绥宁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年度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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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绥财绩〔2023〕2号）要求，提供本次绩效

评价资料，无不配合情况发生。

2.单位接受评价情况

在整个评价过程中，县民政局积极配合，均能及时、完整、

准确地提供相关资料。

三、预算支出主要绩效

2022 年县民政局城乡低保标准分别由 2021 年的每人每月

570元、365 元提高到 600元、385 元；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

标准从 5694元/年提高至 6006元/年（501元/月）；城市特困人

员基本生活标准从 8892元/年提高至 9360元/年（780元/月）；

全县共保障农村低保对象超 7800户、城市低保对象超 1000户、

农村特困供养对象超 850户、城市特困供养对象超 30户、临时

救助 6321人次。保障绥宁县困难居民的基本生活，促进社会的

和谐与稳定；确保低保及特困供养等工作按时、按质顺利进行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本次评价采用三级细化指标进行评分，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

与效果等维度的绩效指标分析出发，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

式，综合考察县民政局 2022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使用效益，得

出绩效评价综合结论。

（一）投入情况分析

1.项目立项

2022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依据《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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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关于印发<湖南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等

文件执行，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绩效指标明确。

2.资金落实

该项目 2022年度中央直达资金 5,781.00万元，实际使用资

金 5,781.0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。

（二）过程情况分析

1.业务管理

县民政局制定《绥宁县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》《绥宁

县特困人员认定实施细则》等相关管理制度。管理制度合法合规。

且县民政局基本按照相关管理制度开展相关工作。

2.财务管理

根据绩效评价小组现场抽取凭证核查，县民政局相关项目支

出严格按照《湖南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执行，支

出合法合规。

（三）产出情况分析

1.城乡低保项目

经绩效评价小组现场核实，2022 年城乡低保项目保障对象

准确，入户核查规范，审批确认程序执行规范，档案信息保存完

整，停发、减发或增发监管到位。但仍存在城乡低保资金发放不

及时的情况，发放时间均在当月 10日之后。

2.城乡特困项目

经绩效评价小组现场核实，2022 年城乡特困项目保障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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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，补助标准合规。但在审批确认程序、入户核查等方面存在

不足。

3.临时救助项目

经绩效评价小组现场核实，2022 年临时救助项目救助对象

准确，救助标准合规，档案信息完善，做到应救尽救。但在救助

审核方面存在不足。

（四）效益情况分析

1.经济效益

2022 年县民政局城乡低保标准分别由 2021 年的每人每月

570元、365 元提高到 600元、385 元；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

标准从 5694元/年提高至 6006元/年（501元/月）；城市特困人

员基本生活标准从 8892元/年提高至 9360元/年（780元/月）；

增加了特定人员的可支配收入。

2.社会效益

2022年度全县共保障农村低保对象超 7800户、城市低保对

象超 1000户、农村特困供养对象超 850户、城市特困供养对象

超 30户、临时救助 6321人次。保障了绥宁县困难居民的基本生

活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

3.可持续影响

县民政局 2022年根据上级精神及县内实际情况，不断完善

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保障制度，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

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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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社会公众满意度

满意度方面，共向项目受益群众随机发放 100份调查问卷，

总体满意度 91.25%。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项目监管有缺失

一是县民政局在未对特困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对的情

况下，提前予以审批通过，如县民政局低收入家庭认定中心对寨

市乡岩塘村李茂财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对的时间为 2022年 7月

6日，但县民政局审批通过时间为 2022年 6月 28日；县民政局

低收入家庭认定中心对寨市乡茶冲村姜矛生家庭经济状况进行

核对的时间为 2022年 9月 6日，但县民政局审批通过时间为 2022

年 8月 16日等。

二是审核受理时间过长。如寨市乡黄桑村刘大凤的特困审批

时间超过 40天，申请时间为 2022年 7月 16日，最终县民政局

审批通过时间为 2022年 9月 27日。长铺镇大公坪社区陈树林临

时救助申请时间为 2022年 10月 23日，但最终审批通过时间为

2022年 11月 24日等。

三是入户调查不规范。如关峡乡梅口村李茂春《绥宁县特困

供养人员入户调查表》中被调查人未签字，关峡镇关峡村李茂德

《绥宁县特困供养人员入户调查表》中调查人未签字。

（二）档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

绩效评价小组现场核实项目资料发现，部分档案资料缺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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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金屋塘镇金屋村肖南桂、刘永林申请资料中缺少《申请特困供

养家庭经济状况信息表》《绥宁县特困供养人员入户调查表》。

（三）低保发放时间较晚

根据《邵阳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》第四十

五条：“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应当按月发放，每月 10日前发放

到户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应当按月发放，每月 10日前发放到

户。”绩效评价小组现场核查发现，绥宁县城乡低保发放时间均

在当月 10日之后。

六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加强项目管理工作

定期监督管理实施单位项目开展情况的意义在于通过公正、

公平的方式，让履约能力和技术管理水平好的单位履行项目应尽

的义务，同时也使财政资金的产出发挥出好的效果。从目前的实

际情况来看，主管部门管理规范性有待进一步提高，针对相关问

题，要严格要求各项目实施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职责，坚决杜

绝基础工作上的瑕疵和管理上的漏洞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档案资料管理

在每年初把项目档案工作列入项目经济目标考核，列入项目

工作计划，对项目的一人一档资料进行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作为

月质量考核的一部分对具体的责任人进行奖罚；在每年底对有关

人员的项目档案管理目标进展及优劣情况进行考核和奖惩，树立

年底考核工作“一盘棋”的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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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绥宁县民政局 2022年困难群众救助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表
一级指

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

值
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

得

分
扣分明细

投入

（11 分）

项目立项

（5分）

项目立项规

范性
3

项目的申请、设立过程是

否符合相关要求，用以反

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

范情况。

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；②

所提交的文件、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；

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、专

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集体决策等。

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

请设立，1分；②所提交的文件、

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，1分；

③事前是否已经经过必要的可

行性研究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

估、集体决策等，1分。

3

绩效指标明

确性
2

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

效指标是否清晰、细化、

可衡量等，用以反映和考

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

化情况。

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

的绩效指标；②是否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

指标值予以体现；③是否与项目年度任务

数或计划数相对应。

①项目设定了具体、明确、可

行的绩效目标：2分；②设定了

绩效目标，但绩效目标不明确、

不具体或不可行：1分；③未设

定绩效目标：0分。

2

资金落实

（6分）

资金到位率 3

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

入资金的比率，用以反映

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

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

度。

资金到位率=（实际到位资金/计划投入资

金）×100%。实际到位资金：一定时期（本

年度或项目期）内实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

资金。计划投入资金：一定时期（本年度

或项目期）内计划投入到具体项目的资

金。

得分=资金到位率×3分 3

预算执行率 3

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

计划执行，用以反映或考

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。

预算执行率= (实际支出资金/实际到位资

金)x100%。

预算执行率 100%计 3 分，每下

降 10%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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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

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

值
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

得

分
扣分明细

过程

（29 分）

业务管理

（17分）

管理制度健

全性
3

项目实施单位的业务管

理制度是否健全，用以反

映和考核业务管评制度

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

情况。

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

度；②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、合规、完

整。

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

务管理制度，1.5 分；②业务管

理制度是否合法、合规、完整，

1.5 分。

3

制度执行有

效性
8

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

业务管理规定，用以反映

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的

有效执行情况。

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

定；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

备；③项目合同书、验收报告、技术鉴定

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;④项目实施

的人员条件、场地设备，信息支撑等是否

落实到位。

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

务管理规定，2分；②项目调整

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，2

分；③项目合同书、验收报告、

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

时归档，2分；④项目实施的人

员条件、场地设备，信息支撑

等是否落实到位，2分。

8

项目质量可

控性
6

项目实施到位是否为达

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

了必需的措施，是否存在

项目重复申报或虚报冒

领资金情况，用以反映和

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项

目的控制情况。

①是否已制定或已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

求或标准；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

检查、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；③

是否存在项目重复申报或虚报冒领资金

情况。

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

量要求或标准，2分；②采取了

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、验收等

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，2分；

③是否存在项目重复申报或虚

报冒领资金情况，每发现一起

项目重复申报或虚报冒领的，

各扣 1分，2分扣完时，在绩效

评价总体得分上继续扣分。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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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

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

值
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

得

分
扣分明细

过程

（29分）

财务管理

（12分）

管理制度健

全性
2

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

度是否健全，用以反映和

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

金规范安全运行的保障

情况。

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

理办法；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

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。

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

目资金管理办法，1分；②项目

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

务会计制度的规定，1分。

2

资金使用合

规性
8

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

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

定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

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。

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

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；②资金

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；③

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证；④是

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；

⑤是否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

等情况；

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

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的规定，计 2分，1例不符

合扣 0.5 分；②资金的支付有

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计 2

分，1例不符合扣 0.5分；③项

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，

计 2分，1例不符合扣 0.5分；

④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

虚列支出等情况，计 2分，1

例不符合全扣，情况严重的在

总分上加扣分。

8

财务监控有

效性
2

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

障资金的安全、规范运行

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措

施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

实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

控制情况。

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；②

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

控措施或手段。

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

控机制，1分；②是否采取了相

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

施或手段，1分。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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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

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

值
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

得

分
扣分明细

产出

（43 分）

城乡低保

项目

（20分）

保障对象准

确性
3

保障对象是否准确，是否

有“错保、漏保、虚保”

等情况

民政部门提供低保对象信息以及其他特

殊困难人员的家庭经济状况认定信息，确

认保障对象。

民政部门提供低保对象信息以

及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的家庭经

济状况认定信息，保障对象信

息均准确计 3分，每发现 1例

不准确的信息扣 0.6 分，扣完

为止；

3

入户核查率 4 反映入户调查情况

①社区（村）低保工作机构受理后在 10

个工作日内进行入户调查，乡镇街道 100%

核查、区县抽查 30%以上，是否按规定开

展入户核查；

②每组入户调查人员人数是否符合规定

（不得少于 2人）；

③调查情况是否由调查人员和申请人共

同签字确认。

①社区（村）低保工作机构受

理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入户

调查、乡镇街道 100%核查、区

县抽查 30%以上计 2分，每发现

1例不符扣 0.4 分，扣完为止；

②入户调查组人员均在 2人及

以上计 1分，每发现 1例不符

情形扣 0.2分，扣完为止；

③调查情况表有调查人员和申

请人共同签字确认计 1分，每

发现 1例不符合扣 0.2 分，扣

完为止。

4

低保发放时

间及时性
3 反映保障金发放情况 是否及时发放（每月 10日）

每月发放到位计 3分，每发现 1

例滞后的情形扣 0.6 分，扣完

为止。

1.5
抽查的凭证中，低保每月发放均晚

于 10日，酌情扣分扣 1.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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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

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

值
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

得

分
扣分明细

产出

（43分）

城乡低保

项目

（20分）

信息管理规

范率
3 反映档案信息管理情况

低保申报、审批等档案资料是否齐全，信

息内容是否完整，数据录入是否及时。

各乡镇人民政府档案资料规范

管理，低保特困申报、审批等

档案资料齐全，信息内容完整，

数据录入及时计 3分，每发现 1

例不符合扣 0.6 分，扣完为止。

3

程序合规性 3 反映程序的合规情况

①申报审批程序是否完整、合规；

②公示公开内容是否完整；

③乡镇人民政府是否及时在社会救助公

示栏公示入户调查、民主评议和审核结

果，公示时间是否达标（公示七天）。

①申报审核程序完善、合规计 1

分，每发现 1例不完善或合规

扣 0.2 分，扣完为止。

②公示公开内容完整计 1分，

每发现 1例不完整扣 0.2分，

扣完为止；

③公示公开期限不少于 7天计

1分，每发现 1例不合规扣 0.2

分，扣完为止。

3

监督管理合

规性
4 保障项目实施质量

①依据复核情况对于停发、减发或增发的

对象，是否有进行书面通知；

②居住地社区（村）社会救助机构是否定

期对低保家庭的生活状况进行走访。

①依据复核情况对于停发、减

发或增发的对象，有进行书面

通知并公示计 2分，每发现 1

例不符合要求扣 0.5 分，扣完

为止。

②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定期对

低保家庭的生活状况进行走访

计 2分，每发现 1例不符合要

求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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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

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

值
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

得

分
扣分明细

产出

（43分）

城乡特困

项目

（12分）

特困救助供

养审批合规

性

7
反映特困救助供养审批

合规情况

①各项审批流程是否合规；

②是否按照要求对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

力进行评估，确定照料护理档次。

①各项审批流程合规计 5分，

每发现 1例不符合要求扣 0.5

分，扣完为止。

②按照要求对特困人员生活自

理能力进行评估，确定照料护

理档次计 2分，每发现 1例不

符合要求扣 0.4 分，扣完为止。

2

1、县民政局在还未对特困居民家

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对的情况下就

审批通过，如寨市乡岩塘村李茂

财、寨市乡茶冲村姜矛生、寨市乡

上翁村龙开连、寨市乡黄桑村刘大

风、金屋塘镇新华村唐晓辉、关峡

乡关峡村李茂德、对寨市乡朝仪村

杨光敏、寨市乡黄桑村石明珠。2、

审核受理时间过长，如寨市镇黄桑

村刘大凤。3、还未进行入户调查

就进行公示，如寨市镇黄桑村刘大

凤。4、资料不全予以审批通过，

如金屋塘镇金屋村肖南桂、刘永林

申请资料中缺少《申请特困供养家

庭经济状况信息表》《绥宁县特困

供养人员入户调查表》；扣 5分。

入户核查率 2 反映入户调查情况

①每组入户调查人员人数是否符合规定

（不得少于 2人）；

②调查情况是否由调查人员和申请人共

同签字确认。

①入户调查组人员均在 2人及

以上计 1分，每发现 1例不符

情形扣 0.2分，扣完为止；

②调查情况表有调查人员和申

请人共同签字确认计 1分，每

发现 1例不符合扣 0.2 分，扣

完为止。

1.2

1、金屋塘镇金屋村肖南桂、刘永

林申请资料中没有入户调查记录，

扣 0.4 分；

2、关峡镇梅口村李茂春入户调查

记录表被调查人未签字，扣 0.2

分；

3、关峡镇关峡村李茂德入户调查

记录表调查人未签字，扣 0.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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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

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

值
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

得

分
扣分明细

产出

（43 分）

城乡特困

项目

（12分）

救助标准 3 反映救助标准是否达标

城乡低保标准是否不低于当地 2021 年的

低保标准；特困基本生活标准是否不低于

城乡低保标准的 1.3 倍。

按照标准要求补贴计 3分，发

现 1例不符合要求扣 0.6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3

临时救助

项目

（11分）

救助对象准

确性
3 反映救助对象合规情况 救助对象是否符合文件要求。

救助对象符合文件要求计3分，

发现 1例不符合要求扣 1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3

救助审核 3 救助审核严谨情况

①申请受理后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是否在 7

个工作日之内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收入

状况、财产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进行调查

核实；

②入户调查是否按规定执行；

③审批结果是否在乡镇街道、村、社区进

行公示、公示时长是否符合要求、公示内

容是否完整。（公示不少于 7日）

①在时间范围内核实到位计 1

分，每发现 1例不符合要求扣

0.2 分，扣完为止。

②县民政局每月对乡镇审批的

临时救助对象进行入户调查，

抽查率不得低于 30%，计 1分，

每发现 1例不符合要求扣 0.2

分，扣完为止。

③审批结果在乡镇街道、村、

社区进行公示、公示时长符合

要求、公示内容完整计 1分，

每发现 1处不符合要求扣 0.2

分，扣完为止。

2

长铺镇2022年11月份临时救助归

档资料中部分审批受理时间较晚，

如大公坪社区陈树林、金伍姣，长

铺镇虾子溪社区袁光秋、长铺镇江

口园社区杨涵林；扣 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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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

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

值
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

得

分
扣分明细

产出

（43分）

临时救助

项目

（11分）

救助标准准

确率
3

反映救助标准的合规准

确性
救助标准是否符合规定。

根据申请对象（家庭）困难程

度，按不超过当地当月低保标

准的 1-6 倍对申请对象（家庭）

予以一次性基本生活临时救助

计 3分，每发现 1例不符合扣

0.6 分，扣完为止。

3

临时救助档

案管理
2

反映临时救助档案管理

情况

①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乡镇街道办事

处是否建立健全临时救助档案制度；

②对于救助对象是否是一人一档管理、档

案材料是否齐全、内容是否完整。

①各区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

乡镇街道办事处建立临时救助

档案制度计 1分，每发现 1例

不符合要求扣 0.2分，扣完为

止。

②档案管理规范、资料齐全计 1

分，每发现 1例不符合要求扣

0.2 分，扣完为止。

2

效益

（17分）

预算支出

效益

（17 分）

经济效益 3
反映项目实施后居民收

入是否有所增长
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。

有明显增长计 3分，无明显提

高酌情扣分。
3

社会效益 4
反映待遇领取人生活水

平

评价县民政在社会维稳、保障民生等取得

的成效。

未发生一次因工作不到位而引

起的群体性上访/投诉事件计 4

分，每发生 1次扣 1分，扣完

为止。

4

可持续影响 2 建立长效机制 是否建立了长期有效的制度或政策。

建立了长期且有效的相关支持

政策或制度，计 2分，否则不

计分。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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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

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分

值
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

得

分
扣分明细

效益

（17 分）

预算支出

效益

（17分）

社会公众满

意度
8

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

项目实施效益的满意程

度

根据问卷调查，设置相关问题，加权考核

评分。

满意度=抽查满意数/有效抽查

总数，满意度在 95%以上计 8

分，每下降 1%扣 0.5 分，扣完

为止。

6.1 满意度 91.25%，扣 1.9 分。

100 89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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